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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2003號法律第 2條的解讀及其使用意義 

João António Valente Torrão * 

 

 

 

 

前言 

2003年 8月 11日刊登的第 12/2003號法律的第 2條規定如下： 

“

 

 

” 

該法律的標題及內文僅提到職業稅規章及超額純利稅章程，但我們需

要探究的是，該法的第 2 條是否僅適用於這兩種稅務，還是適用這條文提

及的全部稅務法律和規章。 

下面我們將看到，澳門特區終審法院及中級法院對該法第 2 條的解讀

有不同的見解。 

本文意在對相關的問題加以討論，具體地分析一下對第 2 條的解讀所

產生的各種結果。 

儘管是 2003年頒佈的法律，但既然終審法院最近作出了一個新的合議

庭裁判（2019年 4月 24日合議庭裁判──第 97/2014號卷宗），以至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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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 2019年 10月 16日的合議庭裁判，終審法院就有關的議題發出了具約

束力的司法見解（第 7/2019 年號卷宗），1 因此討論這個議題在今天仍然

具有現實意義。 

一、本文討論的問題 

終審法院 2014 年 7 月 23 日的合議庭裁判──第 31/2014 號卷宗（在

同一日期的第 32/2014號卷宗裡，終審法院就相同的司法問題發出了同樣的

裁判）就 2003 年 8 月 11 日刊登的第 12/2003 號法律的第 2 條的解讀決定

如下： 

“  

12/2003 2

” 

上述第 2條的內容如下： 

“

 

 

” 

關於第 2條的解讀，中級法院 2014年 1月 16日的合議庭裁判──第

20/2013號卷宗作出了如下見解： 

                                                           
1
 關於具有約束力司法見解的範圍及意義，參見杜約翰：“司法見解對法律解釋和／或對統一法律

內涵的貢獻”，《澳門公共行政雜誌》第 31卷，總第 120期，2018年第二期，第 183-2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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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13  ‘

’

”2 

二、澳門終審法院及中級法院的不同見解──論述 

（一）終審法院在第 31/2014 號卷宗（也包括第 32/2014 號卷宗涉及的

上訴，與最近第 97/2014號卷宗）審議並裁判的問題是，第 12/2003號法律

第 2 條是否適用於包括印花稅在內的所有稅種，以及被上訴行為是否因為

針對財政局局長的批示必須提起必要訴願而具有可上訴性。 

（二）按照終審法院的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在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 

“  2013  11  28 (  272/2013 )

(

) ( )

” 

中級法院作出如此決定的理據如下： 

“ ‘

’

 

2/78/M

21/78/M  

18

c 36

18 a

2  

 

                                                           
2
  2014 年 2 月 13 日合議庭裁判──第 277/2009 號卷宗及 2016 年 11 月 10 日合議庭裁判──第

573/2016號卷宗均採用了這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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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45

2

 

 

12/2003

2/78/M 21/78/M

 

 

12/2003

5

 

6

‘ ’  

12/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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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轉述第 12/2013號法律全文後，終審法院的合議庭裁判有這樣

的論述： 

“ 1 3 4 7

8 9 32  

2

 

3  

4  

5 65/84/M

 

6  

4 6

1 3 5

 

5

” 

隨後，合議庭裁判針對該法第 2條補充如下的內容： 

“ 2

 

 

2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dl-65-84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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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03

” 

合議庭判決反對被上訴決定的觀點，補充如下的內容： 

“

 

” 

隨後，合議庭裁判指出： 

“

5

 

 

5 65/84/M 2

3 b 5 6

65/84/M 2

 

2

 

15/96/M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lei-12-2003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dl-65-84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dl-65-84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lei-15-96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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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15/96/M

 

 

 

2

 

8 23

9/93/M 79 7 2

6/83/M 44  

2  ‘

’ 

 

15/77/M  

12/2003 2

15/96/M 5

” 3  

                                                           
3  正如本文“前言”所提及的，終審法院就這個事宜還作出了兩份具有一樣見解的合議庭裁判——

2014 年 7 月 23 日合議庭裁判──第 32/2014 號卷宗及 2019 年 4 月 24 日合議庭裁判——第

97/2014號卷宗。終院也基於第 9/1999號法律第 44條第二款（一）與行政訴訟法典第 161條等條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lei-15-96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lei-15-96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lei-9-93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lei-6-83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lei-6-83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lei-15-77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lei-12-2003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lei-15-96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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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筆者的解讀 

（一）我們目前探討的問題比較困難的原因是，終審法院及中級法院都

有值得贊同的論點。 

那麼，根據解讀法律的規則，考慮到法律標題及法律內文只明示提及職

業稅及所得補充稅，因此我們起碼必須承認，法律似乎只適用於有關兩個稅

務。 

不過，一如終審法院以下的理解： 

“

” 

毫無疑問，立法者本來可以避免產生疑問，只要在該法的第 2 條裡明

示列舉相關的稅種或說 ñ適用於澳門特區所有現行的稅務章程ò。 

立法者沒有這樣做，而法律的字面又不足以令人作這樣的解讀，那麼我

們應該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嘗試理解立法者的意圖，即立法者起初是否有

意讓法律僅適用於上述的兩種稅務。 

（二）毋庸置疑的是，立法者在這法律的所有條文中僅提及職業稅（第

1、3、4條）或所得補充稅（第 5條），除了第 2條： 

“ 2  

 

4 

 

                                                           
款通過 2019年 10月 16日合議庭裁判──第 7/2017號卷宗定出了具有約束力司法見解（見本文

附錄中的相關摘要）。 

4  在這裡有一個明顯的提法錯誤，因為該條款原本有意（如第二款）提及評定可課稅收益或可計稅

依據。單獨地看，這裡“評定”一詞並沒有任何意義。同樣地，“通知”一詞也是難以理解，因

為“通知”與“執行罰則”毫無關係；從法學的技術層面來看並不構成一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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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鑑於法律的第 2條提及一般性的 “法律或稅務章程”，我們現在

需要探討立法者的意圖。立法者希望法律只包含職業稅和所得補充稅還是

包含 “由法律或稅務規章賦予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廳長及澳門財稅

廳廳長在記錄、結算、評定、通知及執行處罰方面的權限ò？為了解答這個

問題，我們需要簡略地分析澳門特區稅務體系的情況。 

（三）眾所周知，且如同我們在別的文章所提到的，5 澳門缺少一個稅

務訴訟法典。在澳門，具體稅務的管制法例都在最後的部份規範對於稅務行

政當局決定的行政申訴及執法爭執的事宜。 

因此，澳門特區以下的稅法當中，列有規範訴訟方面的條款： 

-職業稅：《職業稅規章》第 76至 89條 

-所得補充稅：《所得補充稅規章》第 76至 86條 

-營業稅：《營業稅規章》第 48至 57條 

-房屋稅：《房屋稅規章》第 115至 126條 

-印花稅：《印花稅規章》第 91至 99條 

-旅遊稅：《旅遊稅規章》第 36至 38條 

-消費稅：《消費稅規章》第 83至 92條 

-車輛使用牌照稅：《車輛使用牌照稅規章》第 21至 27條 

-機動車輛稅：《機動車輛稅規章》第 41條。6 

                                                           
5  杜約翰：“澳門特別行政區《稅收法典》芻議”，《澳門公共行政雜誌》第 105期，2014年，第

631-713頁，參見 http://www.safp.gov.mo/safppt/magazines/WCM_040583。 

6   本文不涉及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稅，該稅務由第 2001年 9月 24日公佈的第 16/2001號法律特定

規範。我們説明理由如下： 

 基於該法第 7條第一款， “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有幸運博彩之經營權，僅可由在特區成立並獲得批

給之股份有限公司從事，而有關批給係按照本法律規定以行政合同為之。” 

 按照有關批給規定，“承批公司必須繳納博彩特別稅，該稅款係按照經營博彩之毛收入計算”，

相關稅率為 35%（第 27 條），而且，承批公司除須繳納博彩特別稅之外，尚須繳納法律訂定之

http://www.safp.gov.mo/safppt/magazines/WCM_04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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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上述的規定，我們曾經也寫道：7 

“

 

1. 

 

2. ‘ ’ 

76 38

115 76  

3. 8 

4. 

83 52 121

81  

5. 88

83 123

54

57 41

91

 

6. 79 80

92

95 118  

 

                                                           

稅項、稅捐、費用及手續費；基於公共利益之原因，行政長官可暫時及例外地全部或部份豁免承

批公司繳納所得補充稅（第 28條）。 

 也就是說，由承批合同規範特區政府與承批公司在博彩方面的關係。關於稅務法律關係方面，適

用《行政程序法典》及《行政訴訟法典》的一般規定（見第 16/2001號法律第 53條；它規定不適

用《行政程序法典》第 168、169、170、172、173及 174條之規定）。 

 雖然如此，按照第 16/2001號法律第 28條第一款的規定，“承批公司除須繳納博彩特別稅之外，

尚須繳納法律訂定之稅項、稅捐、費用及手續費”。因此，根據具體的稅種而定，其它稅種的相

關規定也適用於博彩承批公司。同時，就博彩特別稅之債務，以稅務執行程序徵收（該法第 27條

第六款）。 

7  “澳門特別行政區《稅收法典》芻議”，《澳門公共行政雜誌》第 105期，2014年，第 700-702

頁。 

8  被 1996年 8月 15日第 15/96/M號法令所統一。 

 



 

 

11 
 

7. 41

 

8. 

 

84

63

 

85

27

 

José Hermínio Rato Rainha 1998

‘

’9 

145 164 2

 

42 25 26  

” 

（五）在以上觀點的基礎上，我們接下來應該列舉可能符合第 12/2003

號法律第 2 條第一款範圍的法律規定。我們先排除消費稅（經濟局具有其

結算、檢查及處罰違法行為等權限，見《消費稅章程》第 30、35、58及 73

                                                           
9  黎溢年著：《澳門的稅種》，1998年，第 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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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以及車輛使用牌照稅（民政總署具有其結算、檢查及處罰權限，見《車

輛使用牌照規章》第 7、12及 14條）： 

1. 職業稅： 

《職業稅規章》第 17條第二款 a項、第 18條 a項和 f項、第 22、31、39、

51、52、54、57、69、76、77、91和 95條均提及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

廳； 

同一規章第 18條 c項、第 30及 79條第七款均提及澳門財稅廳廳長。 

2. 所得補充稅： 

《所得補充稅規章》第 23、29、33 條、第 36 條第一款、第 40、69 條及第

90A條均提及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 

同時，有關規章沒有條文提及澳門財稅廳廳長。 

3. 營業稅： 

《營業稅規章》第 44及 65條均提及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 

同時，第 15條、第 18條 c項、第 22條第五款均提及澳門財稅廳廳長。 

4. 印花稅： 

《印花稅規章》第 36條第二款 b項及第三款、第 70條第一款均提及公共審

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 

同時，第 14條、第 22條第二款、第 36條第二款 b項、第 59條、第 60條

第二及第三款、第 61條第三款、第 62條、第 73條 d項、第 97條均提及

財稅廳廳長。 

5. 房屋稅 

《房屋稅規章》第 11條第一款、第 24、28、31、33、37、39、42、48、108、

116條及第 118條第七款均提及財稅廳廳長； 

同時，有關規章沒有提及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廳長；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可課稅收益評定之申駁事宜，財政司司長具有審查權限

（見第 118條第一款及第八款）。 

6. 旅遊稅： 

《旅遊稅規章》在第 25條第一款提及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 

同時，第 7條第四款、第 8條第一款、第 10及 34條均提及財稅廳廳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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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機動車輛稅： 

因為《機動車輛稅規章》比以往的法規更先進，10 所以已經規範財政局局

長具有科處罰款的權限（第 35 條），而且第 41 條第一款規定，對根據同

一規章對某一行政行為提出的聲明異議及上訴，須遵守《行政程序法典》的

規定。唯一一個例外的情況是對釐定稅務價格的行政行為，僅可提起司法上

訴（第 41條第二至四款）。 

（六）綜上所述，我們現在能夠更好地解讀第 12/2003號法律第 2條。 

根據 7月 5日公佈的第 30/99/M號法令第 2條： 

“  

e)

” 

再者，有關法令第 11條規範如下： 

“ RFM

 

 

 

a)  

b)  

c) ” 

最後，該法令第 3條規定如下： 

“  

 

 

 

   a)  

   b)  

   c)  

   d)  

                                                           
10 《機動車輛稅規章》由 2002年 6月 17日公佈的第 5/2002號法律所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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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f)   

   g)   

   h)  

” 

可見，財政局的最高領導人是財政局局長。 

因此，上述的第 12/2003 號法律第 2 條似乎有意將那些分散於其它稅

務規章中的，賦予財政局其它下級領導的權限均集中在財政局局長這個領

導的手中。 

而且，應向作出行為者提出申駁。 

那麼，在第 12/2003號法律第 2條生效後，由法律或稅務規章賦予公共

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廳長及澳門財稅廳廳長在記錄、結算、評定、通知及

執行處罰方面的權限，不論是直接賦予還是由財政局組織法隱性賦予，現均

賦予財政局局長。因此，對於這些權限範圍內的已實施的行政行為，財政局

局長有權評定相關的聲明異議。 

在上述的權限範圍之外，基於第 2 條第二款，當預知有關可課稅基礎

評定的聲明異議是專門給予複評委員會時，有關權限保留予該複評委員會

（見《職業稅規章》第 79條及《所得補充稅規章》第 80條）。 

同樣的，按第十七章的規定，對於為徵收移轉不動產的印花稅而作出的

依職權結算行為或附加結算行為提出的異議，如其理由為不同意對移轉所

定之價值者，必須向複評委員會提出（《印花稅規章》第 92條第一款），

而且，對複評委員會的決議，可逕行按一般規定提起司法上訴（同法，第 92

條第三款）。 

同樣的，對釐定稅務價格的聲明異議也在上述權限範圍之外；基於《機

動車輛稅規章》第 41條第一款，僅可提起司法上訴（同一條第二至第四款）。 

最後，如上所述，由民政總署及經濟局分別對於車輛使用牌照稅及消費

稅事宜所擔當的權限，同樣不在第 12/2003號法律第 2條的適用範圍之內。 

（七）總而言之，我們斷定，無法單從字面的意思領會到第 12/2003號

法律第 2 條的真正內涵。若分析當時現行的稅務制度，我們發現必須統合



 

 

15 
 

有關的法規。同樣基於司法解讀的目的及系統要素，我們推斷，通過第

12/2003號法律第 2條，立法者有意將上述的若干稅務規章列舉的各種稅務

事宜權限均賦予財政局局長。11 

澳門的稅收管理似乎有一樣的見解，因為在財政局 2011年、2012年及

2013年基於第 30/99/M 號法令第 26 條 f) 項公佈的不同稅收規章，12 財

政局在其中增加了一個備註，引用了第 12/2003 號法律第 2 條第一款的內

容。13 

（八）如上所述，我們得出如下的結論： 

1. 在第 12/2003號法律生效後（2003年 10月 1日，見該法第 6條第一

款），由法律或稅務規章賦予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廳長及澳門財稅廳

廳長在記錄、結算、評定、通知及執行處罰方面的權限均賦予財政局局長，

即財政局的最高領導人（見以上轉述的第 2條第一款）。 

2. 作為有關權限變更的邏輯結果，且鑒於聲明異議是向作出行為者提

出的（《行政程序法典》第 145條第二款 a）項，財政局局長因此也是評審

行政行爲聲明異議的有權限實體（第 12/2003號法律第 2條第二款）。 

而且，基於第 2 條第三款，就財政局局長對聲明異議所作出的決定，

可向行政長官提出必要訴願。此意味着，就財政局局長做出的決定，不可直

接提出司法訴訟。  

因此，我們有兩種可能性： 

1) 要麼是即時的損害行為（例如，結算）；利害關係人因此可以直接

向行政法院提出上訴，基於《行政訴訟法典》第 33條 a項或《行政程序法

                                                           
11 歸根結底，必須統一那些分散於若干具有稅務性質章程的規定，從而成立一個統一的，符合《行

政程序法典》及 7月 5日第 30/99/M號法令核准的《財政局組織法》。《組織法》第 4條第一款

規範“局長之一般權限為監管、統籌及評估財政局之整體活動。 ” 

12 相關的規定內容為：“稅務管理及訟務處（葡文縮寫為 DAJT）尤其有權限：f) 組織及推廣稅務

法例之內容以及其修訂文本，出版並派發稅務規章，以及派發對納稅人及財政司人員有用之其他

文件”。 

13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觀點出現在終審法院作出裁定之前。稅務當局當初解讀第 12/2003號法律，

似乎認為它規範整個的稅務體系，而不僅限於《職業稅》及《所得補充稅》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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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第 14條。14 （此不妨礙提出聲明異議。在這個情況下，利害關係人只

能在第三款提及的上級領導對訴願作出裁定後而提出司法訴訟。） 

2) 要麼不是即時的損害行為。在這個情況上，利害關係人必須先提出

聲明異議，然後提起必要訴願。因此，只能對必要訴願的裁定提出私法申

訴。15 

3. 然而，財政局局長不具備權限審議以下事宜的聲明異議： 

1) 職業稅及所得補充稅上可課稅事宜的核定（《職業稅規章》第 79條

及《所得補充稅》第 80條）。 

2) 釐定機動車輛稅稅務價格。《機動車輛稅規章》第 41條第一款禁止

有關聲明異議，僅允許起司法上訴。 

3) 按第十七章的規定，為徵收移轉不動產的印花稅而作出的依職權結

算行為或附加結算行為提出的異議，如其理由為不同意對移轉所定之價值

者，必須向複評委員會提出（《印花稅規章》第 92條第一款），對複評委

員會的決議，可逕行按一般規定提起司法上訴（同一條第三款）。 

4) 由民政總署及經濟局分別對於車輛使用牌照稅及消費稅事宜所擔當

的權限。 

5) 對科處罰款的事宜，可以就相關的科處決定向行政法院直接提出上

訴（第 9/1999號法律第 30條第五款（五））。 

                                                           
14 澳門特區的法例繼續使用“既定的及備執行的行為”這一提述。相對於“損害行為”，“既定的

及備執行的行為”這一表達更爲限縮（見《印花稅規章》第 91條、《營業稅》第 52條、《所得

補充稅》第 81條、《職業稅規章》第 83條和《房屋稅規章》第 121條）。 

 本文提及的其它稅種法規如《機動車輛稅規章》第 41 條規範“對根據本規章作出的行政行為所

聲明的異議及所提起的訴願，須遵守《行政程序法典》的規定”。 

 在其它章程裡，立法者規定： 

 “對下列事宜得提起司法上訴： 

 b) 設定或加重義務、負擔、責任或處罰之決定或行為； 

 c) 對私人受法律保護之權益造成損害之其他決定或行為。”（見《旅遊稅規章》第 36條、《車

輛使用牌照稅規章》第 25條、《消費稅規章》第 92條） 

15 當然，行為的性質與行為人的身份也能夠影響到受理司法訴訟法院的管轄權。例如，行政法院有

管轄權審理對財政局局長結算行為或損害行為提起上訴的案件（第 9/1999 號法律第 30 條第三

款）。對行政長官就聲明異議的訴願所作出的裁定，中級法院有審理相關上訴的管轄權（同法第

36條 (八)（1））。還值得留意的是，第 110/2014號行政命令（2014年 12月 20日《公報》）將

相關的訴願權限授予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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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結論來看，既然不能單從其字面進行解讀，因此第 2 條第二

款也要求比較謹慎的解讀。 

實際上，第二款的規定如下： 

“

” 

那麼，如果只考慮法律文字的意思，並結合第一款的內容，財政局局長

似乎具有對與記錄、結算、可課稅收益評定、通知及執行處罰相關的行政行

為的聲明異議作出評審的權限（第二款列舉的情況除外）。 

然而，如上所述，在分散於各種稅務法律及規章的特案上，財政局局長

也缺乏審議聲明異議的權限，而且，財政局局長也不可評審行政違法行為程

序的聲明異議。因此，第二款需要進一步的解讀，從其中也排除財政局局長

評審就執行處罰的聲明異議。 

關於對科處罰款作出的裁定不允許聲明異議（或提起訴願）這個議題，

我們曾就第 26/2008 號行政法規第 17條寫過如下觀點： 

“ 17 ‘

’

”  16 

“

‘

’ ‘quase-acto’ administrativo

30  ‘

’ 

                                                           
16 杜約翰：《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稅收及行政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官樂怡基金會，2015年 7月

（雙語版），第 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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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17 18 

終審法院在 2005 年 4 月 20 日合議庭裁判——第 38/2004 號卷宗（對

在行政事宜上司法決定的上訴） (http://www.court.gov.mo/sentence/zh-

53590d0b7cb0c.pdf)及 2005年 4月 20日合議庭裁判——第 40/2004號卷宗

（ 對 在 行 政 事 宜 上 司 法 決 定 的 上 訴 ） 作 出 了 相 等 的 裁 定

(http://www.court.gov.mo/sentence/zh-53590d0b36662.pdf)。 

確實，上述的裁定圍繞勞動上的違法行為，但是有關的觀點適用於稅務

上的違法行為（也包括所有其它行政法方面的行為）。 

最後，我們認為關於稅務方面違法行為的規定需要全面的修訂與統一。

原因在於，如同我們以上講述的納稅人的保障事宜，每份法規都提出不同的

規定，而且這些規定有時候自相矛盾。 

有的法規適用於違例訴訟程序，有的法規則適用於行政違法行為的制

度。 

我們從前已經就這個問題發表過觀點，提倡將 52/99/M 號法令應用於

所有稅務違法行為當中，可以參考相關的文章。19 

四、終審法院的立場及同意終院立場的法律後果 

（一）針對納稅人的保障，以上提及的若干規章有如下的規定：20 

 

                                                           
17 同上，第 75頁，腳註第 79。 

18 終審法院 2005 年 4 月 20 日合議庭裁判——第 38/2004 號卷宗（對在行政事宜上司法決定的上

訴），參見 http://www.court.gov.mo/sentence/zh-53590d0b7cb0c.pdf；及 2005年 4月 20日合議庭

裁判——第 40/2004號卷宗（對在行政事宜上司法決定的上訴）作出了具有這個內涵的決定，參

見 http://www.court.gov.mo/sentence/zh-53590d0b36662.pdf。 

19 杜約翰：《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稅收及行政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官樂怡基金會，2015年 7月

（雙語版），第 57-70頁。亦見杜約翰：“澳門特別行政區《稅收法典》芻議”，《澳門公共行

政雜誌》第 105期，2014年，第 669-700及 703-706頁。 

20 於此轉錄相關法規，以便更好理解以下的論述。 



 

 

19 
 

1. 《職業稅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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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稅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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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得補充稅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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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區房屋稅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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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動車輛稅規章》  

 

 

 

 

 

 

 

 

6. 《旅遊稅規章》 

 

 

 

 

 



 

 

27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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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7. 《印花稅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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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消費稅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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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車輛使用牌照稅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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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文的立場與終審法院的吻合，也補充一些終院裁判中沒有的解

讀（實際上，終院本來並不應該留意本文提到的這些額外問題，因為它們不

是終院審理的案件所涉及的事宜）。無論如何，我們的結論認為以上轉載的

部份法例被第 12/2003號法律默示廢止。 

那麼，如上所述： 

1. 對於財政局局長的損害行為（或可歸責事實）（例如，稅務結算），

可以立即向行政法院提起司法上訴 (當然完全可以提出行政上的聲明異議，

但是一旦提出聲明異議，利害關係人必須對不利裁判提起訴願，而且只有在

當局就訴願作出決定之後才可以提起司法上訴 )。 

2. 對於財政局局長的非損害行為，可提出行政上聲明異議，而對其所

作出的決定可向行政長官提出必要訴願。若行政長官作出不利裁判，可以向

中級法院提出司法上訴（第 9/1999號法律第 36條第八款（一））。 

值得提醒的是，如上所述，已經明確敘述的若干情況處於第 12/2003號

法律第 2條適用範圍之外。 

總而言之，第 12/2003 號法律默示廢止以上轉述且不符合本文結論 

（見三、(六)；三、(七)及三、(八)三段）的規定。 

 

附錄 

本文提及的司法裁判的摘要 

澳門特區中級法院 

日期：2014年 1月 16日 

第 20/2013號卷宗 

摘要 

6. 當第 12/2003 號法律第 2 條第一款提及“由法律或稅務規章賦予公共審計暨稅

務稽查訟務廳廳長及澳門財稅廳廳長賦予的權限”，並不是指各種稅務的所有

法律及規章，而只限於第 12/2003號法律標題明示提到的稅種的相關法規（法

律及規章），即《職業稅規章》（第 2/78/M號法律）及《所得補充稅》（第

21/78/M號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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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營業稅規章》第 51 條第一款基於《印花稅規章》第 92 條的效力所規範的行

政上的聲明異議是單純選擇性的。只有一種情況此類聲明異議才有中止效力：

對於依職權結算行為或附加結算行為向複評委員會提出的異議（《印花稅規章》

第 92條第一款）。針對此聲明異議做出的決定是非強制性的而且僅具移送效

力，不是既定行為，不可針對它提出司法訴訟。而且，經濟財政司司長就聲明

異議的決定在訴願上作出的批示亦不是既定行為（因此沒有必要性質）。 

8. 所有依職權結算印花稅的行為都是損害行為，因此屬於既定行為，並可以提起

司法上訴。 

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日期：2014年 2月 13日 

第 277/2009號卷宗 

摘要：  

1. 針對財政局局長就免除附加結算的申請所作出的不批准的行為，可以提出司法

訴訟。原因在於，有關行為是具執行力的既定行為。因此，經濟財政司司長閣

下就訴願作出的決定不可通過司法訴訟進行申訴。 

2. 應該依職權審理不可上訴的行為；一旦確定，就不可審理上訴的實體問題。 

澳門特區中級法院 

日期：2016年 11月 10日 

第 573/2016號卷宗 

摘要： 

3. 第 12/2013號法律的標題體現其對象：“修改《職業稅規章》和《所得補充稅規

章》”。這就是該法的具體標的！該法不涉及其它領域，也不修改其餘稅種的

制度，即印花稅及營業稅。 

4. 第 12/2013 號法律第 2 條第一款提及的“由法律或稅務規章賦予公共審計暨稅

務稽查訟務廳廳長及澳門財稅廳廳長的權限”並不是指各種稅務的所有法律及

規章，而只限於該法在標題明示提及稅種的法規（法律及規章），即《職業稅

規章》（第 2/78/M號法律）及《所得補充稅》（第 21/78/M號法律）。 

5. 《營業稅規章》第 51條第一款基於《印花稅規章》第 92條的效力所規範的行

政上的聲明異議是單純選擇性的。只有一種情況此類聲明異議才有中止效力：

對於依職權結算行為或附加結算行為向複評委員會提出的異議（《印花稅規章》

第 92條第一款）。針對此聲明異議做出的決定是非強制性的而且僅具移送效

力，不是既定行為，不可針對它提出司法訴訟。而且，經濟財政司司長就聲明

異議的決定在訴願上作出的批示亦不是既定行為（因此沒有必要性質）。 

6. 所有依職權結算印花稅的行為都是損害行為，因此屬於既定行為，並可以提起

司法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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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合議庭裁判 

日期：2014年 7月 23日 

第 31/2014號卷宗（http://www.court.gov.mo/sentence/zh-53cf95b2efd88.pdf） 

摘要： 

法律的題目或標題沒有規範效力，僅具解釋效力。 

第 12/2003 號法律第 2 條適用於包括印花稅在內的所有稅種，並不僅限於職業稅

和所得補充稅。 

終審法院合議庭裁判 

日期：2014年 7月 23日 

第 32/2014號卷宗（http://www.court.gov.mo/sentence/zh-53cf95b303660.pdf） 

摘要： 

法律的題目或標題沒有規範效力，僅具解釋效力。  

第 12/2003 號法律第 2 條適用於包括特別印花稅在內的所有稅種，並不僅限於職

業稅和所得補充稅。 

終審法院合議庭裁判 

日期：2019年 4月 24日 

第 97/2014號卷宗 

對稅務司法裁判的上訴 

（http://www.court.gov.mo/sentence/zh-76cbbf0133b3954a.pdf） 

摘要： 

法律的題目或標題沒有規範效力，僅具解釋效力。 

第 12/2003 號法律第 2 條適用於包括市區房屋稅在內的所有稅種，並不僅限於職

業稅和所得補充稅。 

終審法院合議庭裁判 

日期：2019年 10月 16日 

第 7/2017號卷宗──統一司法見解 

（http://www.court.gov.mo/sentence/zh-79e4312995449abe.pdf） 

主題： 

-稅務法律和規章 

-印花稅 

-第 12/2003 號法律第 2條 

-財政局局長 

-訴願（行政上訴） 

-司法上訴 

摘要： 

第 12/2003 號法律第 2 條適用於包括印花稅在內的所有稅種，並不僅限於職業稅

和所得補充稅。 

 


